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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在GB 7000.1-2015《灯具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的众多技术内容中，与老标准比较，符号要求也有不
少变化。由于大量LED灯具使用了非用户替换光源，当打开罩子会触及带电部件时，很多LED灯具上都
可能要使用触电危险的警号符号，以满足防触电保护的要求。除了符号的形状以外，该符号的正确使用
还涉及符号本身的合规性、符号的加施位置、以及与符号相关的说明。下面我们从标准条款入手加以详
细说明。

一、标准要求

在GB 7000.1-2015中共有3个条款涉及灯具上的标记（3.2.24）、使用说明书中需给出的说明内容（3.3.21）
、结构（4.30）以及对符号本身合规性的要求。

1． 灯具上的标记

3.2灯具上的标记

下述信息应清晰、持久地标记在灯具上：

a） 换光源或其他可替换部件时要看到的标记，应在灯具的外表面（安装面除外）看得见，或在换光源
或其他部件的过程中，随光源一起卸下的罩盖反面看得见；

3.2.24对于为了防触电保护而盖住非用户替换光源的固定罩子，应标IEC60417-6042（2011-11）给出的“警
告，触电危险”的符号。符号的最小高度应为15 mm（见图1）。



2． 附加内容

3.3.21用不可替换光源和非用户替换光源的灯具，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述内容：

—对不可替换光源：

“此灯具的光源是不可替换的；当光源到其寿终时，应替换整个灯具”

—对非用户替换光源：

“此灯具内的光源应由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或有类似资格的人来更换。”

警告，触电危险   [来源：IEC 60417-6042（2011-11）]

3． 结构

4.30带有非用户替换光源的灯具

在非用户替换光源上使用防护罩来提供防触电保护，而且罩子上标着3.2.24规定的“警告，触电危险”符
号，在进行本标准第8章规定的试验和检查时，该罩子应保留在位置上。该罩子应使用至少两个独立的固
定件可靠地保持在位，例如两个螺钉，每个固定件应该使用工具才能移动。

二、标准理解

在标准文本中，标记和结构部分都涉及了“警告，触电危险”符号及相关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灯具上
的标记要求。

首先我们把灯具上要标记触电危险符号的要求罗列如下：

我们对上表罗列的要求作如下展开。

3.2.24中给出了符号的合规性标准，即IEC60417-6042（2011-11），在图1中给出了触电危险的黑白版警告
符号（非彩色版标准，只能给出黑白版的内容），而要了解这个符号的真实面目，只看GB
7000.1是不够的，必须去了解IEC60417-6042（2011-11）。

IEC 60417-6042(2011-11)的内容和中文翻译如下：

（1）标记的颜色应为黄色基底+黑色三角形边框和闪电符号

IEC 60417数据库快照在给出符号及其意义的同时，要注意其中的两个注：

-注1，作为安全标记使用这个符号时，要满足ISO 3684-1的要求。

-注2，这个符号与ISO 7010-W102的安全标记相关。

安全色和安全标记的目的是为了对影响安全或健康的事物或情况快速地吸引注意力，以获得对规定信息
的快速理解。就此ISO 3684-1:201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等同采用的国家标准：GB/T 2893.1-201
3《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的表1“安全标志的图形、
安全色和对比色”中规定了各种目的警告符号的具体要求，除了给出图形、意义和使用举例以外，还给
出了安全色、安全色的对比色以及图形符号的颜色。

从如下表1可以看到，用作电安全警告时，应使用弧形转角的等边三角形，安全色是“黄色”，安全色的
对比色是“黑色”，图形符号的颜色是“黑色”。具体理解如下：

- 安全符号的颜色是黄色，也就是说这个符号的基本色是黄色；

- 黄色的对比色是黑色，因此对于一个具有规定意义的安全符号，如“生物危害”、“有电”等，在基本
色“黄色”上的图形符号都应该使用对比色黑色，即三角形的轮廓和轮廓中使用的各种规定意义的符号
的颜色“黑色”。

综上所述，“触电危险”警告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符号的基本色为黄色，三角形边框和闪电符号为黑色
，如下图所示：

 

（2）标记的位置是在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罩子上

标准4.30要求：在非用户替换光源上使用防护罩来提供防触电保护，而且罩子上标着3.2.24规定的“警告
，触电危险”符号，在进行第8章规定的试验和检查时，该罩子应保留在位置上。

闪电符号作为警示符号，应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开盖有电的盖子上。应该贴在提供防护电保护的灯罩上
，然后通过灯罩的锁紧结构（例如2个螺钉）来警示用户不要去打开这个灯罩，也不要去替换该光源。

如果灯具的结构导致没有合适的位置贴闪电符号，可以采用开盖会破坏灯具的不可替换光源形式、或采
用LED控制装置输出部分不会引起触电危险的方法。

（3）标记的高度不应小于15m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